
- 1 -

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461号

申 请 人：任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第 三 人：任某某

申请人任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周

自行答〔2024〕XX号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

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6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

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1.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自行答〔2024〕XX

号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。2.

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督促项城市自然然资源和规划局履行

对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问题办理的土地使用证，履行撤销或变

更的法定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没有依法依规，对申请人任某提供

的南北邻居任某某、任某甲的土地使用证进行核查。上述两本

土地证在办理过程中，西邻均没有签字，任某甲名下土地证北

邻签字造假，被申请人对虚假造假的事实未进行实质审查认

定，在《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》中认为“通过查证，两本土地

证在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档案室均有地籍档案，未发现土

地证造假情况”，是在回避问题，存在不实事求是，不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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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、渎职、懒政、不作为问题。2.任某某的两本土地证虚假造

假事实证据发生在办理土地证过程中，不能排除任某某与办证

人员合谋造假。根据《河南省实施（土地管理法）办法》的第

一条规定，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代表项城市人民政府的

原登记和办法土地证的职能部门，应依法履行职责，纠正办理

土地证过程中的虚假造假问题，而被申请人在《行政处理答复

意见书》中称“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原项城市土地管理

局）不是土地证书的颁发机关，无履行撤销此土地证职责的法

律和政策依据”是在推脱其职能部门责任。3.任某某、任某甲

两本土地证虚假造假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项城市人民政府的

土地登记管理职能部门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当依据事实

证据对任某某的两本土地证进行核实后上报撤销和变更登记，

报请项城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撤销任某某的两本土地证，重新依

据 2023年 8月 11日实际丈量的宅基地面积，核发真实的土地

证。综上，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有充足

的事实依据，不应被撤销。1.任某某和任某甲拥有的两个国有

土地使用权证书均有相应的地籍档案。任某某住项城市某某街

道办事处某某老街某某胡同，“任某某”此姓名存在两份土地

证地籍档案，关联人“任某甲”的土地证地籍档案有一份。申

请人已经起诉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求撤销任某某持有的

项国土用（1995）字第 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、任某甲持有的

项国土用（1995）字第 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，该诉讼已被两

级法院驳回。2.被申请人不是申请人有异议证书的颁证机关，



- 3 -

无权进行更正或者撤销等行政行为。申请人对任某某持有的项

国土用（1995）字第 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、任某甲持有的项

国土用（1995）字第 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有异议，要求被申

请人督促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对该证进行撤销，但

是，该证是项城市人民政府颁发的，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十

四条的规定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2007年 2月 8日发布的国土资

厅函〔2007〕60号《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

属争议处理问题的复函》，申请人对该证有异议，应向相应政

府机关主张权利，而非被申请人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履行的职

责并非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范围，被申请人无权进行处理。综

上，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第三人称：1.在项城市人民法院（2023）豫 1681行初 XX

号案件中，申请人任某已自愿撤回对任某甲土地使用证撤销的

诉讼请求，并获得法院确认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，申请

人本次复议申请明显违反了“一事不再理”的诉讼原则，依法

应予驳回。2.第三人土地使用证颁发程序合法，该证系项城市

人民政府在 1995年，通过规范的丈量、审核、登记等法定程序

颁发，所有流程均记录在案，并在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档

案室存有详尽、完整的地籍档案，不存在虚假造假情况。3.申

请人任某复议申请中提及的与第三人签订的盖房协议，是妄图

更改答辩人土地证的标志，项城市、周口市两级法院均对申请

人的申请事项不予支持，即是对第某某人土地证合法性的证

实。4.第三人持有的土地使用证与申请人的土地使用证系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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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、互不干涉的法律文件，双方土地权益的界定清晰明确，

不存在任何侵权或争议的基础。综上，申请人任某的复议申请

不仅超出了法定时效限制，还缺少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

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任某向自然资源部邮寄反映材料，反

映河南省项城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社区居民任某某在一块宅

基地上所拥有的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虚假造假和项城市自然资

源规划局调查一年后不作为不处理。请求 1.请上级领导督促项

城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处理任某的前邻居任某某拥有的两本国有

土地使用证虚假造假一案，此事一年多了还没有调查处理结

论；2.请上级领导依法依规撤销任某某所拥有的两本大于实际

南北宽度 6.2米的虚假造假国有土地使用证。自然资源部收到

后通过自然资源部信访信息系统，转交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处理（信访编号：ZR信〔2024〕XX）。周口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于 2024年 6月 13日受理该投诉。2024年 7月 26日，被

申请人作出周自行答〔2024〕XX号《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》

称：关于反映任某某拥有两本虚假国有土地使用证问题，经

查，信访人反映问题的地块在项城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老街

某某胡同，经查阅档案室资料，发现“任某某”此姓名存在有

两份土地证地籍档案，关联人“任某甲”的土地证地籍档案一

份，分别是......综合调查核实情况，我局作出如下答复：关于反

映任某某拥有两本虚假国有土地使用证问题，通过查证，两土

地证在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档案室均有地籍档案，未发现

土地证造假情况。关于反映依法依规撤销任某某所拥有的两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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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假国有土地使用证问题，按照现行有效的《不动产登记暂行

条例》和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的法律规定，均没

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撤销不动产登记行为的相关规定，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，无职权撤销任某某的国

有土地使用证，建议信访人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。申请人对该

答复意见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。

另查明：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对案涉第某某人任某某诉

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，作出（2024）

豫 1681 行初 XX号行政判决书，认定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不具有撤销土地证行政主体资格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4年 9月 9日通过电话听取申

请人意见，申请人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书阐述一致，申请人要

求确认其反映问题应该由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处理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；2.来信

登记截图 2张；3.任某情况反映材料；4.（2024）豫 1681 行初

XX号行政判决书；5.项国土用（1995）字第 XX号国有土地使

用证、土地登记申请书、地籍调查表、土地登记审批表；6.项

国土用（1995）字第 XX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、土地登记申请

书、地籍调查表、土地登记审批表。

本机关认为：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

四条规定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

商不成的，由人民政府处理。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处理；个人之间、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乡级人民

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周口市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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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核实，案涉任某某、任某甲拥有的国有土地

使用证由项城市人民政府颁发，且均有相应的地籍档案，属于

案涉当事人持有土地权属凭证的情形。申请人要求撤销任某

某、任某甲的国有土地使用证，而对于任某某、任某甲持有的

国有土地使用证效力的评判，涉及土地使用权的确认，正是人

民政府进行土地行政裁决所需解决的问题，即申请人可请求项

城市人民政府进行处理。且现行有效的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

例》和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，均没有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撤销不动产登记行为的相关规定。综上，被

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理意见答复书》并无不当。

其次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督促

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履行职责，实质上是要求被申请人基

于上下级监督关系对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内部层级监

督，该项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

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

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周自行答

〔2024〕XX号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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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9月 13日

抄告：河南省自然资源厅


